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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水利部关于印发《中央财政补助中西部
地区、贫困地区公益性水利工程维修养护

经费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财农〔2011〕46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水利（水务）厅（局）：
  为加强和规范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贫困地区公益性水利工程维修养护补助资金的管理，提高资
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中发〔2011〕1号）以及财政资
金管理的有关规定，财政部、水利部研究制定了《中央财政补助中西部地区、贫困地区公益性水利工程
维修养护经费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中有何问题，请及时反馈。

                       财 政 部            
                       水 利 部            
                         二○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中央财政补助中西部地区、贫困地区
公益性水利工程维修养护经费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贫困地区公益性水利工程维修养护补助资金的管
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中发〔2011〕1号）
以及财政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贫困地区公益性水利工程维修养护补助资金（以下简称中央补助
资金），从中央水利建设基金水利工程维修养护资金中安排。
  第三条  中央补助资金的补助范围为中西部地区、贫困地区县级水利部门（或其所属水管单位）
管理的国有公益性水利工程（以下简称县级国有公益性水利工程），包括承担防洪、排涝、抗旱、灌溉
等公益性任务的水库工程、水闸工程、堤防工程、控导工程、泵站工程、淤地坝工程。
  对东部地区中享受中西部地区政策的县，按本暂行办法规定给予补助。
  第四条  中央补助资金的安排使用，应当遵循“统筹兼顾、保证重点、专款专用、注重实效”的原
则。
  第五条  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应当积极安排资金，支持县级国有公益性水利工程维修养护。
  中央补助资金分配实行与地方财政上一年度安排的维修养护资金一定比例挂钩奖补激励机制。中央
财政视财力可能，加大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及云南省、甘肃省、四川省、青海省等4省藏
区的支持力度。
  第六条 中央补助资金专项用于实施维修养护项目的人工费、材料费、机械使用费等重点支出。
  （一）人工费：是指实施工程维修养护项目中维修养护人员的劳务性费用。
  （二）材料费：是指实施工程维修养护项目中所需各种原材料、辅助材料的费用。
  （三）机械使用费：是指实施工程维修养护项目中发生的机械设备运行、维护和租赁等费用。
  （四）财政部依据国家有关规定认定的其他开支项目。
  第七条 中央补助资金不得用于以下支出：
  （一）各级管理单位在职人员经费、离退休人员经费及公用经费等。
  （二）修建楼堂馆所、交通工具购置、办公设备购置、基础设施建设及更新改造等。
  （三）弥补经营性亏损和偿还债务。
  （四）超出正常维修养护项目范围和标准、未经财政部门认定的开支项目和费用。
  第八条 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简称省级）财政部门会同同级水利部门，于每年12月30日
前，填报当年《 省（自治区、直辖市）年度县级国有公益性水利工程维修养护资金安排情况表》（附件
1），报财政部、水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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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条 每年4月30日前，财政部根据当年中央水利建设基金水利工程维修养护资金预算规模，按
照省级财政部门会同同级水利部门上报的上年度地方财政安排维修养护资金的一定比例挂钩测算，商水
利部下达省级财政部门当年中央补助资金预算控制指标，并抄送省级水利部门。
  第十条 每年6月30日前，省级财政部门会同同级水利部门，根据下达的中央补助资金预算控制指
标，等额编报当年中央补助资金项目实施计划和资金申请文件，并填报当年《 省（自治区、直辖市）年
度县级国有公益性水利工程维修养护中央补助资金项目表》（附件2），报财政部、水利部。
  省级财政部门及同级水利部门，对上报申报材料的完整性、合规性、真实性负责。
  第十一条 水利部负责对省级财政部门及同级水利部门联合上报的中央补助资金项目实施计划进行
合规性审核。合规性审核通过的，财政部根据省级财政部门会同同级水利部门上报的资金申请文件，将
中央补助资金预算下达省级财政部门，抄送有关部门。
  第十二条 中央补助资金预算下达后，省级财政部门会同同级水利部门应当及时下达项目资金预
算，批复项目实施计划。地方各级财政部门会同同级水利部门，应当加快资金拨付和预算执行，提高资
金使用效益。项目实施单位应当依据省级财政部门会同同级水利部门批复的项目实施计划，组织项目实
施，不得随意调整。因特殊原因确需调整的，应报省级财政部门会同同级水利部门审批。
  中央补助资金支付应当按照财政国库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执行。属于政府采购管理范围的，应当按
照政府采购制度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每年3月31日前，省级水利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负责组织本省上年度中央补助资金
维修养护项目的验收，并将验收结果报水利部、财政部。逾期未报的，暂停安排当年中央补助资金。
  第十四条 地方各级财政部门会同同级水利部门，应当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及预算和财务管理制度，
加强对中央补助资金的使用管理和监督，切实做到专款专用，严禁截留、滞留、转移、挪用资金和平衡
预算。
  第十五条 地方各级财政、水利部门及经费使用单位，应当自觉接受审计部门、上级财政部门及水
利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十六条 对中央补助资金使用管理过程中存在财政违法行为的单位及个人，依照《财政违法行为
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等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第十七条 省级财政部门会同同级水利部门，可根据本暂行办法制定具体实施细则，报财政部、水
利部备案。
  第十八条 本暂行办法由财政部会同水利部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暂行办法自2011年12月1日起施行。
  附：1.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年度县级国有公益性水利工程维修养护资金安
     排情况表〔略，详情请登录财政部网站〕
    2.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年度县级国有公益性水利工程维修养护中央补
     助资金项目表〔略，详情请登录财政部网站〕 


